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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倡导城市精细化建设管理理念，进一步提升嘉兴市排水管道工程建设质量，根据嘉兴市排水管道工程建设及运维经验，参考上海

市《城镇排水管道设计规程》及《城镇排水管道质量管控指导意见》等文件，并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嘉兴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组织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针对排水管道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在国家及上海市相关规范与技术规程的基础上针对嘉兴市在排水工程建设中易出现问题

的点，提出相应的补充要求。

本标准分为共分为六个部分：1.编制目的；2.设计依据；3.适用范围；4.排水管道设计；5.排水管道施工；6.排水管道验收。

本标准由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管理，由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各单位在使用过程中，

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建议寄送至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嘉兴市排水管道工程建设标准》编制组（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中环南路 318号；邮编：314050）

主编单位：嘉兴市园林市政管理服务中心 嘉兴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主要编制人：张磊 林德高 王贤萍 吴穹 吴加伟 汪胜 刘润生 荆立坤

审查单位：嘉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主要审查人：张清宇 李雅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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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嘉兴市排水管道工程的建设管理，对嘉兴市排

水管道工程中易出现质量问题的点，提出相应改进措施并形成标

准，以规范工程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实现改善嘉兴市水环境的

目标。

2设计依据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给水排水管道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41-200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 (GB50788-2012)

《上海市城镇排水设计规程》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城镇排水管道质量管控指导意见》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嘉兴市城镇排水管理办法》嘉兴市人民政府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城镇建设部分）2013版

其他国家与地方相关技术规定

3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嘉兴市市政道路及用地红线内的排水管道新建

工程、扩建工程及改建工程，嘉兴市排水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

与验收应参照本标准执行。

4排水管道设计

4.1一般规定

1、嘉兴市区排水管道设计除应满足《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及相关国家规范、标准的要求外，

也应满足本标准的相关要求。

2、新建、改建地区的排水管道应严格按照雨污分流制进

行设计。

3、排水管道系统中规模、管道走向、服务范围等工程要

素的设计应按照排水专业规划进行确定。

4、市政道路雨水管道管材宜选用钢筋砼管、玻璃钢夹砂

管等管材；用地红线内雨水管道管材宜选用玻璃钢夹砂管、

PVC-U 无压埋地排水管（实壁）等管材；市政道路污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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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用球墨铸铁管、玻璃钢夹砂管、钢筋砼玻璃钢复合管等管

材；用地红线内污水管道管材宜选用玻璃钢管、PVC-U 无压

埋地排水管（实壁）等管材；排水管道工程中不宜采用 UPVC

双壁波纹管、UPVC加筋管、HDPE双壁波纹管等中空结构壁

塑料管材。

5、排水管道系统在设计时应考虑智慧排水系统建设的相

关需求，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6、排水管道改造前，应先对现有的排水管道进行实测实

量与 CCTV检测，以此作为改造设计的依据。

7、CCTV检测结果中二级以上变形的管道建议废弃老管

新建排水管道；一级以上破裂的管道建议废弃老管新建排水管

道。开挖影响较大的区域可采用非开挖方式进行管道修复，修

复后的管道截面积应满足规划水量通过的要求。

4.2 管道

1、不同直径管道在检查井内的连接，宜采用管顶平接或

水面平接。

2、管道转弯和交接处，其水流转角不应小于 90°。

3、各类管道的基础要求参照相应的管道工程技术规程来

确定，管道在遇到软土地基，其基础承载力小于设计要求或者

由于施工期降水等原因，地基原状土被扰动而影响地基承载力

时，必须先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在达到规定的地基承载力后，

再敷设基层。

4、沟槽开挖、管道回填的密实度及其他技术要求应同时

满足《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及管材所对应技术规程中的相关要求。

5、设计排水管道时，应防止在压力流情况下使接户管发

生倒灌。

6、市政管道管顶最小覆土：车行道下 0.7 米，人行道下

0.6米，小区绿化内 0.5米。

7、道路宽度超过 40米的城镇干道，雨水管道宜在道路两

侧布置。

8、污水压力管在管道高点及每隔一定距离处应设置排气

装置，排气装置有排气阀、排气井等，排气建筑应与周边环境

协调，管道低点应设置排空装置，排空装置不得排入河道，应

考虑设置湿井。

9、压力管道接入重力管道时应设置消能措施。

10、钢筋砼管、球墨铸铁管作为污水管，需进行防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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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砼管防腐材料可采用聚氨酯防腐涂料，防腐总干膜厚度不

小于 240±20μm，具体实施按《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212-2002 相关要求执行。球墨铸铁管防腐外壁采

用涂锌层，内壁采用水泥砂浆防腐，由工厂内完成。

4.3检查井及化粪池

1、检查井的位置应设置在管道交汇处、转弯处、管径或

者坡度变化处、跌水处以及直线管道每隔一定距离处。

2、雨水管、污水管及合流管的检查井应有相应标识，井

盖图案应采用《嘉兴市中心城市井盖设计图案》中确定的样式，

市政道路下检查井盖材质宜采用球墨铸铁材料。

3、除建筑出户井外，其他污水检查井宜采用预制装配式

或成品式。

4、检查井的最大间距要求应根据疏通设备、疏通方法对

应的最大疏通距离来确定，一般宜按《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中

标 4.4.2的规定取值。

5、检查井的各部尺寸要求：

1）井口、井筒和井室的尺寸应便于养护和检修，爬梯和

脚窝的尺寸、位置应便于检修和上下安全。

2）检修室高度在管道埋深许可时宜为 1.8 米，污水检查

井由流槽顶算起，雨水（合流）检查井由管底算起。

6、检查井井底宜设置流槽。

7、位于车道下的检查井，应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

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

8、道路下检查井盖应具备防盗、防沉降、防声响功能。

9、检查井应安装防坠落设施。

10、雨污水管道交叉时不宜设置雨污交叉井。

11、检查井与管道连接处，应采取防止不均匀沉降的措施，

检查井与塑料管的连接应采用柔性或短管连接。

12、雨水管道变径处或者有预留支管处宜设置沉泥槽，沉

泥槽深度为 0.3-0.5米。

13、钢筋砼污水检查井内壁须防腐，防腐材料可采用聚氨

酯防腐涂料，防腐总干膜厚度不小于 240±20μm。具体实施

按《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12-2002 相关要

求执行。

14、化粪池不宜采用砖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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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雨水口

1、雨水口篦子材质宜采用球墨铸铁，并具备防盗功能。

2、雨水口与雨水连接管的流量应为设计重现期计算流量

的 1.3-1.5倍。

4、雨水口的深度不宜大于 1米，应设置沉泥槽，沉泥槽

的深度不小于 0.3米。

5、雨水口内如设置截污挂篮，截污挂篮应具备溢流功能。

6、雨水连接管位于道路结构层时，应进行混凝土方包加

固保护。

7、道路横坡坡度不应小于 1.5%，平篦式雨水口的篦面标

高应比周围路面标高低 3-5cm，立篦式雨水口进水处路面标高

应比周围标高低 5cm，当雨水口设置于下凹式绿地内时，雨水

口的篦面标高应根据雨水调蓄设计要求确定，且应高于周围绿

地平面标高。

4.5雨水排河口

1、雨水排河口的高程应高于规划河床底 0.5米以上。

2、雨水排河口处应采取防冲刷、消能、加固、等措施。

4.6 倒虹管

1、倒虹管设置事故排出口时，应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同

意。

2、在河道下敷设倒虹管时，应选择在稳定河段，管道位

置应取得相关管理部门的同意，按不妨碍河道使用功能和倒虹

管安全原则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在 1-5级航道下，管顶距离航道底设计高程 2m以下。

2）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管道应在设计河底高程 1m 以

下。

3、倒虹管进水井的前一检查井和出水井应设置沉泥槽。

4、倒虹管的施工工艺宜采用围堰开槽施工或顶管施工。

4.7 高架道路排水

1、高架道路排水应排除汇水区域的路面径流雨水，其形

式应根据地区规划、现状水文地质条件、高架道路形式等工程

特点确定。

2、高架道路雨水排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高架道路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不小于 5年，且不得小

于地面道路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同一高架道路的不同部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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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的重现期。

2）集水时间应根据道路坡长、坡度和路面粗糙度等计算

确定，宜为 2min~5min。当道路形状较为规则时，可采用曼宁

公式计算，当道路形状不规则或边界条件不明确且坡长不大于

370m时，可按照坡面汇流参照下式计算：

式中：

i一地面坡度；

L—坡长；

n'—地面粗糙度

3）径流系数宜为 0.9～1.0。

4）有条件的地区，高架道路雨水管道宜设置单独的

收集管

和出水口。

5）当高架道路直接与地下道路连接时，应在接地段

设置线

型横截沟，同时在道路两翼设置挡墙，控制汇水面积，封

闭汇水范围，避免客水汇入。

3、高架道路雨水口布置间距不宜大于 30m，雨水口的形

式宜采用联合式。

4、有条件的地区，高架道路排水系统宜控制降雨初期的

径流污染。

4.8 下穿立交道路排水

1、下穿立交道路排水系统由雨水收集和雨水排除设施组

成，并可根据需要设置雨水调蓄设施。

2、下穿立交道路排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下穿立交道路排水系统雨水管渠设计重现期应为 30年。

2）地面集水时间应根据道路坡长、坡度和路面粗糙度等，

计算确定，宜为 2min~10min。

3）径流系数宜为 0.9~1.0。

4）下穿立交道路的地面径流，具备自流条件的，可采用

自流排除；不具备自流条件的，应设泵站排除。

5）下穿立交道路引道应在两翼设置挡墙与驼峰合围，封

闭汇水范围，避免客水汇入。

3、应采用数学模型法对下穿立交道路排水系统设计进行

校核；宜采用数学模型法评估周边排水系统和受纳水体对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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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道路排水的影响。

4、有条件的地区，下穿立交道路排水系统宜控制降雨初

期的雨水污染。

5、下穿立交道路宜设置横截沟和边沟。横截沟设置应考

虑清淤和沉泥。截水沟盖和边沟盖的设置，应保证车辆和行人

的安全。

6、下穿立交道路应设独立的排水系统，其出水口必须可

靠，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下穿立交泵站进水管渠应便于泥沙清理；采用暗管时，

管径宜大于等于 DN1000。

2）当下穿立交道路出水靠近受纳水体时，出水必须就近

排人受纳水体，出水口的水流速度宜小于 0.5m/s，出水口处应

根据需要设置消能设施和警示标志。

3）当下穿立交道路出水远离受纳水体，出水管只能接入

雨水管道时，应复核受纳雨水管道的排水能力。应采取防倒灌

和调蓄等综合措施，保障排水通畅，使得下穿立交道路排水满

足雨水管道设计重现期和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的要求。

7、下穿立交道路应设置地面积水深度标尺、标识线和提

醒标语等警示标识。

8、下穿立交道路宜设置积水自动监测和报警装置。

9、下穿立交道路宜设置应急阻水、排水设施。

4.9 监测与控制

1、排水管道设计应根据智慧排水系统建设和运行管理要

求，确定在线监测和控制的项目。

2、自动化仪表和控制系统应保证排水管道的安全和可靠，

便于运行管理，改善劳动条件。

3、排水管网关键节点宜设置液位、流速、流量检测装置。

4、智慧排水网格分区应通过对污水管网联通性、拓扑关

系、污水流向等情况分析，建立污水管网两级分区模型，明确

污水汇聚点与各污水产生区域的总分关系，实现排水精细化计

量与特征分析。

5、智慧排水液位监测点宜设置在管网的干（支）网络、

重要民生区域，低洼点等覆盖面积大，服务民生突出或易涝积

水区域。

6、智慧排水流量监测点宜设置在重要主管网、重点节点

泵站等重要作业区域，采用固定监测和移动监测相结合方式。

7、智慧排水水质监测点宜设置于泵站内，监测结果能代



9

表区域内的水体状况及变化趋势，同时应充分考虑水力模型的

数据支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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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排水管道施工

1、排水管道的施工应按照《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实施。

2、从事给排水管道工程的施工单位应具备相应的施工资

质，施工人员应具备相应的资格。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和质量

管理应具有相应的施工技术标准。

3、施工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技术、质量、安全生产等

管理体系，制订各项施工管理规定，并贯彻执行。

4、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标

准要求，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界域内地下管线等构(建)筑

物资料、工程水文地质资料，组织有关施工技术管理人员深入

沿线调查，掌握现场实际情况，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5、施工单位应熟悉和审查施工图纸，掌握设计意图，管

道施工前应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技术交底；施工单位发现施工

图错漏或者有疑问时，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反映和提

出设计变更的要求；由建设单位组织召开进行施工图纸交底会

审。

6、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对关键的分

项、分部工程应分别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组织设计、专项

施工方案必须按规定程序审批后执行，有变更时要办理变更审

批。

7、工程所用的管材、管道附件、构(配)件和主要原材料等

产品进入施工现场时必须进行进场验收并妥善保管。进场验收

时应检查每批产品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

使用说明书、进口产品的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关标

准规定进行复验，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8、管道回填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不符合设计要求的回

填材料不得用于沟槽回填；应严格控制沟槽回填材料质量、回

填材料压实度和管道变形率，形成“管土一体”结构；回填材

料的每层虚铺厚度、压实方式等，应通过试验确定；回填时应

两侧高度一致对称、分层回填，分层夯实。

9、管道接口施工应根据有关技术规程要求，做好管道和

检查井的连接，防止不均匀沉降造成管道的破坏。管道承插接

口必须按照有关规范、规程及管道供货单位规定的方法，保证

管道承插接口连接到位、橡胶圈不变形，不得使用挖掘机等机

械拍（顶）的方法连接, 应采用手拉葫芦配合地锚钢丝绳和工

具钩将管节承插到位，务必确保接口严密，不漏（渗）水。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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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因管道接口连接不到位，而变更井位、裁截管道等行为。管

外壁与井壁接触部位的中间位置应粘贴遇水膨胀止水橡胶圈，

管道与检查井的间隙采用微膨胀混凝土密实嵌缝；管道应与井

内壁平齐或伸入长度不大于 50mm。为了保证排水管道接口与

检查井能够完全安装到位，施工过程中，应按照若干节管道承

插接口完成后的长度，砌筑检查井，管节不得切断，确保管节

的完整性，保证管道接口与检查井的衔接严密不渗漏。检查井

的位置可以根据现场实际进行微调。

7、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各分项工程应按照施工技术标准进行质量控制，每分

项工程完成后，必须进行检验；

2）相关各分项工程之间，必须进行交接检验，所有隐蔽

分项工程必须进行隐蔽验收，未经检验或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

下道分项工程。

8、工程施工前管材进场后应由建设单位或工程总承包方

牵头组织各参建单位参与现场随机选取管材送检。

9、如建设的排水管线需纳入智慧管线管理系统，应在管

线建设过程中对管线进行跟踪测量，跟踪测量的标准按照智慧

管线管理要求。

6排水工程验收

1、排水管道工程验收应满足《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

验收规范》（GB50268）及《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50141）的相关规定。

2、排水管道必须进行严密性检验、实测实量和 CCTV检

测，经检验、检测合格后，方可组织竣工验收后投入运行；位

于道路范围内管道的 CCTV 检测应在道路基层施工完成后进

行；位于道路范围外管道的 CCTV检测应在管道回填完成后进

行；未进行严密性检验和第三方 CCTV检测，或经检验、检测

不合格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不得投入使用、接管单位不予

接收。

3、排水管道的接管单位应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确认工程

满足接收条件后方可移交至接管单位。

4、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

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图纸、

资料报建设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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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排水管网网格分区、监测布点安装实施及完工验收标准

针对嘉兴市排水管网现状，结合城市排水行业发展情况，

城市排水管网监测指标主要包括窨井、管网关键节点及河道排

口实时液位、瞬时流量、累计流量、水质等，为满足智慧排水

项目建设需求，本标准主要从布点原则、设备选型、安装实施

及完工验收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关要求，具体如下：

一、网格分区：

采用分区原则开展嘉兴市污水管网分区规划，通过对污水管

网联通性、拓扑关系、污水流向等情况分析，建立污水管网两

级分区模型，其中一级分区以污水泵站为中心，包含汇入该污

水泵站各排水地块；二级分区为该区域内污水组成各地块。以

水量平衡为导向，划分各泵站污水收集范围，以泵站进水量为

该区域总水量，采用增设水量计量装置计算该区域内各地块排

水量，通过水量平衡计算结果，分析该区域管网运行状况。

二、液位监测

（1）布点原则：要求设置在主要管网的干（支）网络、

重要民生区域，低洼点等覆盖面积大，服务民生突出或易涝积

水区域；

（2）设备选型：为规避超声波液位计的盲区和投入式液

位计的堵塞情况，优先选用双通道同时测量（超声波与投入式

相结合）；设备整体具备 IP68高可靠性的防尘防水要求；监测

设备应支持市电、太阳能、锂电等方式进行供电；设备应具备

数据补包功能、故障自我诊断能力，故障信息能主动上发申报；

设备协议应兼容现有监测平台。

（3）安装实施：液位计必须安装在窨井井口中央位置，

安装过程不得破坏窨井防护网的防护能力，安装完成后要再次

确认防护网的完整可用性；安装过程必须双人作业，窨井四周

树醒目警示标示，禁止无关人员靠近，保障人生安全；设备支

架应考虑快拆功能，方便日常故障处理及维护。

（4）完工验收：验收内容着重考核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可靠性和准确性，具体包括数据累计捕捉率不小于 90%；按

15分钟间隔计算，随机查询 10个时间段数据，数据完整性应

不低于 90%；数据采集、传输精度最大误差不超过 1%。

三、流量监测

（1）布点原则：尽量设置在重要主管网、重点节点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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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作业区域，采用固定监测和移动监测相结合方式；监测

结果能代表单位区域内的水体状况及变化趋势，非满管流量计

功耗较大，选用市电或太阳能供电，同时需考虑太阳能杆的安

装位置，如绿化、人行道等；应避免选点在施工区域、待改造

区域、待开发区域等。

（2）设备选型：

嘉兴市排水管网具有非满管重力流特性，监测设备须选用

速度-面积流量测定法，其中重点节点采用带实际过流剖面流

速的脉冲超声波流量计，一般节点采用连续多普勒流量计；传

感器形式包含液位、流速和温度的三合一复合传感器；具体要

求如下：

参数要

求
关键节点 一般节点

备

注

测量原

理
脉冲超声波流量计 连续多普勒流量计

流速测

量范围
-1.0~6.0m/s -1.0~6.0m/s

流速的 流速＜1m/s时，测量值 测量值的±1 %

测量不

准确性

的±0.5%+5mm/s；流速

＞1m/s时，测量值的±

1%

流量测

量不准

确性

＜测量值的±3% ＜测量值的±10%

液位测

量方法

水中超声波、空气超声

波和静压式液位计

空气超声波和静压

式液位计

液位测

量范围
0cm-100%满管 0cm-100%满管

可插拔

内存
2G，可扩展 2G，可扩展

监测因素应包含瞬时流速、瞬时流量、液位、温度和累计

流量，量程根据管径可设置；结合入水安装等情况，要求探头

满足 IP68防护等级，变送器部分电子箱需满足 IP68防护等级；

采集设备采用电池供电，应具备数据自动测量并上传的能力；

测量数据可以存在变送器内存中，直接应对网络状况不佳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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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设备应具备数据调取功能；设备因具备故障自我诊断能力，

故障主动上发；设备协议应兼容现有监测平台。

（3）安装实施：设备安装上下游需具备断流条件，方便

设备的安装和维护；井内需具备足够空间方便人员安装；安装

实施前必须进行报备且确认井内环境安全。

（4）完工验收：着重考核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和

准确性；具体包括数据累计捕捉率不小于 90%；按 15分钟间

隔计算，随机查询 10个时间段数据，数据完整性应不低于 90%；

数据采集、传输精度最大误差不超过 1%；

四、水质监测

（1）布点原则：水质在线监测选点倾向于区域泵站；监测

结果能代表单位区域内的水体状况及变化趋势，应充分考虑水

力模型的数据支撑需要；为保证水质设备的特殊供电需求，因

尽量考虑市电供电；

（2）设备选型：检测因素应包含 COD 或 TOC、氨氮、电

导率、温度等；考虑后续的扩展需求，设备预留叶绿素、ORP

等至少 4个参数的扩展通道；考虑水质在线设备的特殊性，设

备应具备自动清洗能力；采集设备应具备数据自动采集上发能

力，应满足连续阴雨天 10天内 15分钟间隔采集上发的要求；

应对网络状况不佳等情况，设备应具备数据补包功能；设备因

具备故障自我诊断能力，故障主动上发；设备协议应兼容现有

监测平台。泵站应设置一处采样点。

（3）安装实施：设备初装应对设备进行量程标定；设备应

接入自来水以保证自清洗效率；设备取水口因设置粗过滤装置

及防堵接口，方便清理维护；设备必须接地以保证设备安全性。

（4）完工验收：着重考核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准

确性，具体包括数据累计捕捉率不小于 90%；按 15分钟间隔

计算，随机查询 10个时间段数据，数据完整性应不低于 90%；

数据采集、传输精度最大误差不超过 1%；建议采用零点校正

液（二重蒸馏水或屈臣氏纯水），连续测量 24小时；利用该段

时间内的初期零值（最初的 3次测点值的平均值），计算最大

变化幅度相对于量程值的百分率；采用量程校正液（需有资质

第三方机构提供）于零点漂移试验的前后分别测定 3次，计算

平均值。由减去零点漂移成分后的变化幅度，求出相对于量程

值的百分率。

五、数据格式

按照《嘉兴市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系列技术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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